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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杭

州银行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批复》（浙银保监复[2019]1030 号）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654 号）核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80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160,000,000 元。 截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已收到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人民
币 28,500,000 元后的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7,131,500,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扣除其
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710,000 元，并加上本次非公开发行因承销和保荐费用以及其
他交易费用产生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 1,710,000 元后，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实际净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131,500,000 元。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募集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
验证，并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出具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 0308 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
管理办法》的规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与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签署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 并 已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专 户 ”）， 账 号 为
3301040160015674990。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行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账

号为 3301040160015674990， 截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713,150 万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储，并
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
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 公司前述募集资金存单不得质

押。
2、公司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管
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应当配合保
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
储情况。

4、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玉、王建阳可以随时到公司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公司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公司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保荐机
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本公司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5、公司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保荐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6、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
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公司，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
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公司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保荐机构有权要求公司改正并配
合保荐机构调查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未
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应在保荐机构的要求下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9、保荐机构发现公司未按约定履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
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160,000,000 元。
发行数量：800,000,000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8.95 元 / 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票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87,967,000 3,472,304,650.00
2 杭州市财政局 116,116,000 1,039,238,200.00
3 苏州苏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77,906,012 1,592,258,807.40
4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18,010,988 1,056,198,342.60

合计 800,000,000 7,160,000,000.00
限售期：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狮集团”）、杭州市财政局认购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为 5 年，锁定期自取得股权之日起开始计算。 苏州高
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高科”）和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高新”）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为 36 个月，锁定
期自取得股权之日起开始计算。 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另
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预计上市时间：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杭州银
行”） 已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股份登记手续。 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
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2019 年 8

月 22 日和 2020 年 4 月 10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进行了公告。

2019 年 9 月 9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取得《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关
于杭州银行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批复》（浙银保监复 [2019]1030 号），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020 年 4 月 3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54 号）核准批文，核准
本次发行。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

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3、发行对象：红狮集团、杭州市财政局、苏高科、苏州高新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160,000,000 元
5、发行价格：人民币 8.95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期首日， 即 2020 年 4

月 16 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公司 A 股股票
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量）的 90%与
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值（资产负
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值将进行相应调整）的较
高值。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 7.76 元 / 股， 其 90%为
6.98 元 / 股。 公司发行前最近一期末经审计每股净资产， 即 2018 年末归属于母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9.20 元 / 股； 经公司 2019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4 日发放现金红利每股 0.25 元（含
税），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 2018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相应调整为 8.95 元 / 股。 故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确定为 8.95 元 / 股。

6、发行数量：800,000,000 股
7、发行费用：人民币 28,500,000 元（不含增值税）
8、实际净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131,500,000 元
9、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10、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出具的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20)第 0308 号）验证，杭州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16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28,500,000 元（不含
增值税） 后， 实际净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131,500,000 元， 其中股本为人民币
800,000,000 元，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6,331,500,000 元。 截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已收到上述款项。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
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认
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金额及限售期符合发行
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定价、股票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认购资金来源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
各个方面，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非公

开发行所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募集资金已足额到账并经验资；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及
结果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发行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87,967,000 3,472,304,650.00 60
2 杭州市财政局 116,116,000 1,039,238,200.00 60
3 苏州苏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77,906,012 1,592,258,807.40 36
4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18,010,988 1,056,198,342.60 36

合计 800,000,000 7,160,000,000.00 -
红狮集团、杭州市财政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为 5 年，锁定期

自取得股权之日起开始计算。 苏高科和苏州高新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
定期为 36 个月，锁定期自取得股权之日起开始计算。 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
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二）发行对象情况
1、红狮集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东郊上郭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东郊上郭

法定代表人： 章小华

注册资金： 8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1760169343Y

经营范围：
对企业投资、参股；建筑材料的购销；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财务管理咨
询服务（以上项目证券、期货、金融业务咨询除外）；建材工业技术咨询
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387,967,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取得股权之日起 5 年。 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

限售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红狮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312,246,537 股，约占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的 6.09%。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公司与红狮集团进行的日常业务交易，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相关

交易情况已公开披露，红狮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杭州市财政局
（1）基本情况
杭州市财政局是杭州市政府主管全市财政工作的职能部门。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16,116,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取得股权之日起 5 年。 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

限售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杭州市财政局持有公司股份 587,099,229 股，约占本次

发行前总股本的 11.44% ； 杭州市财政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80,732,384 股，约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4.96%。 杭州市财政局为公司的发起人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公司与杭州市财政局进行的日常业务交易，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

相关交易情况已公开披露，杭州市财政局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苏高科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苏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 苏州高新区浒关分区大同路 12 号

主要办公地点： 苏州高新区浒关分区大同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 周飞

注册资金： 445,139.02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749401789Y

经营范围：

科技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高新技术研发设计；企业投资；旅游配套项目及
其他配套设施投资建设、经营，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建筑材料和金属材料销
售；写字楼和酒店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房屋装饰装修。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77,906,012 股。
限售期安排： 自取得股权之日起 36 个月。 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

股份限售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苏高科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苏高科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苏州高新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新区运河路 8 号

主要办公地点：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高新区锦峰路 199 号锦峰国际商务广场 A 座
19-20 楼

法定代表人： 王星

注册资金： 115,129.29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25161746XP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开发、生产，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 、市政
基础设施的投资，工程设计、施工，科技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18,010,988 股。
限售期安排： 自取得股权之日起 36 个月。 相关监管机构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

股份限售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苏州高新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苏州高新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1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923,238,400 18.00 923,238,400
2 杭州市财政局 587,099,229 11.44 557,246,287
3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8,122,361 7.96 396,532,404
4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12,246,537 6.09 294,000,000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84,592,000 5.55 166,992,000
6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71,875,206 5.30 271,875,206
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35,200,000 4.58 -
8 杭州河合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52,880,000 2.98 -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8,895,054 1.73 -
10 浙江恒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7,696,000 1.71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923,238,400 15.57 137,200,000
2 杭州市财政局 703,215,229 11.86 166,635,158
3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0,213,537 11.81 387,967,000
4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8,122,361 6.88 144,302,066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84,592,000 4.80 -
6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71,875,206 4.58 -
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35,200,000 3.97 -
8 苏州苏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77,906,012 3.00 177,906,012
9 杭州河合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52,880,000 2.58 -
10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18,010,988 1.99 118,010,988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的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44,017,337 8.65% 1,244,017,337 20.9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686,183,095 91.35% 4,686,183,095 79.02%

合计 5,130,200,432 100.00% 5,930,200,432 100.00%
注：上表仅列示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普通股股本达到 5,930,200,432 股，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

结果，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

将得到有效提升， 进而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

心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治

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
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对

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保荐代表人： 周玉、王建阳

协办人： 童赫扬

项目组成员： 陈宛、梁晶晶、吕苏、徐雅妮、张俊雄、刘意成、万方、吴雨阳、王子惟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二）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项目组成员： 龙定坤、吴凌、黄嘉怡、刘伊琳、瞿烨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01A、02、03、04）、
17A、18A、24A、25A、26A

联系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400

（三）发行人律师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章靖忠

经办律师： 黄廉熙、金臻、黄金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11 楼

联系电话： 0571-87901500
传真： 0571-87901500

（四）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丹

经办注册会计师： 周章、童咏静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元
01 室

联系电话： 021-23238888
传真： 021-232388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1、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出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

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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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遵循公平合理原则，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关联方简称及相关释义：
中影集团 指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中影集团及下属企业 指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

中影物业 指 北京中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星光物业 指 北京中影星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电影 指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天赐 指 北京华夏天赐广告有限公司

九州中原 指 北京九州中原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成都王府井 指 成都王府井影业有限公司

南国影联 指 深圳南国影联股份有限公司

新南国 指 深圳市新南国电影城有限公司

新东安 指 北京中影联安乐新东安影院有限公司

江苏东方 指 江苏东方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太平洋 指 四川太平洋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中影巴可 指 中影巴可（北京）电子有限公司

巴可伟视 指 巴可伟视（北京）电子有限公司

本期 指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上期 指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该议案”），同意
公司 2020 年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审核，出具如下书面意见：该议案所述的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允的交易原则，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会前审核，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予以事前认可， 同意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议案中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与
关联方的长期协作关系、为保持生产经营连续性所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相关交易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议案的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
决。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和预计情况
（一）房屋、车辆租赁及物业管理
1．交易内容：主要包括公司向中影集团及下属企业、巴可伟视、南国影联租赁

办公用房和办公用车；向中影物业、星光物业采购物业服务；向中影集团及下属企
业、华夏电影提供中影电影数字制作基地有限公司的物业管理和酒店服务等交易。

2．定价依据：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所在地公平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租赁房屋、车辆的租金和物业服务的价格。

3．上期执行与本期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内容
本期 上期

预计金额 同类占比 实际金额 预计金额

中影集团及下
属企业

租赁、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2,582.13 7.06% 2,320.69 2,625.88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124.00 - 113.36 106.00

华夏电影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13.00 - 0.47 12.00
南国影联

租赁、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5.50 - 1.35 -

巴可伟视 609.60 - - -
本期至今（截至 3 月 31 日，下同），该类交易下，与中影集团及下属企业、巴可伟

视和南国影联发生的租赁房屋、接受劳务等交易金额分别为 298.34 万元、148.82 万
元和 1.35 万元。

（二）影视制片、制作
1．交易内容：主要包括公司向中影集团及下属企业、华夏电影提供影片译制、

影视制作等服务；向合拍公司支付合拍影片管理费等交易。
2．定价依据：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的基础上，充

分考虑影视产品制片、制作的必要性、特殊性等因素，进行协商定价，并就有关影片
的具体事宜进行约定。

3．上期执行与本期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内容
本期 上期

预计金额 同类占比 实际金额 预计金额

华夏电影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2,160.00 2.56% 1,535.16 2,160.00

中 影 集 团 及
下属企业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118.00 - 35.56 114.0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350.00 - 55.70 530.00

本期至今， 该类交易下， 与华夏电影已发生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等交易金额
145.32 万元。

（三）国产、进口影片的发行和管理，影片宣传与放映
1．交易内容：主要为国产、进口影片的发行与放映业务，包括向中影集团支付

分账影片发行收入及影片管理费；向华夏电影、院线和影院等关联方收取或支付片

款及发行宣传费等交易。
2．定价依据：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电影行业规范，影片票房收入由合作

方按比例分成，按约定方式结算，并就单部影片签署发行和放映协议。
3．上期执行与本期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本期预计金额 上期实际金额

中影集团

主要依照协议约定以实际票房规模计算，
因电影票房市场无法准确预计，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275,440.49
华夏电影 1,398.81
新东安 100.32
四川太平洋 185.15
江苏东方 68.10
九州中原 23.00
新南国 9.68

（四）设备销售、采购、租赁及技术服务
1．交易内容：主要包括公司向中影集团及下属企业提供农村电影放映设备维

护和网络传输服务；向华夏电影、江苏东方和四川太平洋销售、采购、租赁设备器
材；向成都王府井、南国影联和新东安提供技术服务；向巴可伟视采购设备器材和
技术服务等交易。

2．定价依据：定价以市场公允价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价格，并签订购销、服务协议，原则上不偏离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价格或收费标
准。

3．上期执行与本期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内容
本期 上期

预计金额 同类
占比 实际金额 预计金额

华 夏 电 影 及 下
属企业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3,550.00 2.39% 2,314.89 2,095.00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30,000.00 27.84% - -

中 影 集 团 及 下
属企业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1, 180.00 - 505.61 932.00

新东安 6.05 - 5.76 67.00
四川太平洋 - - 277.56 300.00
江苏东方 - - 218.41 100.00
成都王府井 41.96 - 35.69 -
南国影联 8.03 - 15.02 -
巴可伟视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20,005.00 18.56% - -

本期至今，该类交易下，与华夏电影、新东安和成都王府井发生的出售商品、提
供劳务等交易金额分别为 71.52 万元、1.43 万元和 2.35 万元；向巴可伟视采购商品
和劳务交易金额 1,637.79 万元。

（五）版权销售及采购、广告经营及其他
1．交易内容：主要包括公司向中影集团及下属企业提供面向农村或海外市场

的版权使用和代理服务，以及农村电影放映的咨询服务；向华夏天赐、南国影联采
购广告资源和宣传服务；向新东安提供影院咨询服务等交易。

2．定价依据：定价以市场公允价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并签订购销、服务协议，原则上不偏离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3．上期执行与本期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内容

本期 上期

预计金额 同类占
比 实际金额 预计金额

中影集团及下属
企业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540.00 - 179.80 218.00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4.80 - 4.80 4.80

华夏电影及下属
企业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 - - 15.00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 - 9.43 -

南国影联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185.00 127.36 -

新东安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35.00 - 34.68 50.00

九州中原 - - - 12.00

四川太平洋 - - - 10.00
本期至今，该类交易下，公司与中影集团及下属企业、新东安发生出售商品、提

供劳务等交易金额分别为 9.05 万元、9.04 万元，与中影集团及下属企业发生采购商
品、接受劳务等交易金额 4.53 万元。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上期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或本期预计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基

本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关联方名称：中影集团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焦宏奋
注册资本：123,801 万元
注册地：北京
主营业务：影片及载体的进出口业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从事对外影片广告

业务；承办国内外影片广告业务；影视投资咨询服务；自有房屋出租。
关联关系：为公司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第一款规定。
（二）控股股东控制下的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
人/负责

人

注册
资本

（万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1
中国电影集团
公司电影进出
口分公司

全民所有制分
支机构（非法

人）
肖萍 — — 影片及其载体的进出口业务，开展与影片

进出口业务有关的项目开发。

2 中国儿童电影
制片厂 全民所有制 黄军 2,438 北京 影视投资；自有房屋出租。

3 中国电影合作
制片公司 全民所有制 刘春 506 北京

制片、租赁、咨询、服务。 与国外和港澳地
区厂商合作拍摄电影及电视片 （包括胶
片 、器材 、设备 、道具的进出境手续 ）；服
装 、道具 、器材租赁和与主营业务有关的
咨询、服务。

4 北京电影洗印
录像技术厂 全民所有制 陈哲新 7,073.7 北京 影像洗印 ，电影 、图片的后期技术服务及

相关咨询；自有房产租赁；物业管理。

5
中影新农村数
字电影放映有
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乐可锡 20,000 北京

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的规划、 投资和管理；
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的技术咨询和服
务；数字电影器材的销售；广告的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

6
北京现代中器
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宋恩来 100 北京 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

7 中影文化艺术
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宋振山 5,000 北京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营业性演
出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设计 、制作 、代
理 、发布广告 ；技术推广 、技术服务 ；会议
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管理 ；企业策划 ；影视策划 ；文艺创作 ；工
艺美术设计；产品设计；销售工艺品、文化
用品 、日用品 、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 、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8 中影物业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姬同顺 500 北京

中餐（含冷荤凉菜）、饮料、酒（限分支机构
经营 ）；物业管理 ；出租办公用房 ；企业管
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热力供应；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9
中影新农村数
字电影发行有
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焦宏奋 300 北京

电影发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
示；技术服务；文化咨询；会议服务。

10 华龙电影数字
制作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乐可锡 7,650 北京 电影电视节目数字技术开发， 软件开发、

技术服务；对外加工服务。

11 中影海外推广
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杨步亭 300 北京

中国电影(包括数字电影和电视电影)的海
外推广和出口；电影后续产品的开发和销
售

12 星光物业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任瑞钧 100 北京 物业管理；销售食用农产品、日用品、家用

电器；洗衣代收；销售食品。

13
北京华韵新数
码母盘制作有
限责任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史岩 3,700 北京 从事只读类光盘母盘刻录业务。

14 华韵影视光盘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韩三平 3,700 北京 音像制品复制；道路货物运输。

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或组织， 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款规定。

（三）符合《上市规则》10.1.3 第三款规定之关联方
1.� 华夏电影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若清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注册地：北京
主营业务：进口、国产影片发行
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任其董事长。
2.� 华夏电影（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傅若清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注册地：北京
主营业务：电影发行；演出经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影视策划；市场调查；企业

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
管理；销售照相器材、机械设备、电影设备、电子产品、电力照明设备、音响设备；机
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任其董事长。
3.� 中教华影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于春迟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注册地：北京
主营业务：电影放映；电影摄制；电影发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互联网信息服

务；销售食品；出版物零售；艺术创作；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文艺演出票务
代理；筹备、策划、组织电影节；筹备、策划、组织文化节；筹备、策划、组织艺术节；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策划、设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中介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基础软件服
务；应用软件服务；数据处理；企业管理；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机械设备租赁；
销售玩具、服装、鞋帽、箱包、针纺织品、首饰、体育用品、工艺品、通讯设备、日用品、
文化用品、电子产品。

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任其董事。
4.� 九州中原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健
注册资本：450 万元
注册地：北京
主营业务：电影发行；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广告；筹备、策划、组织电影节；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任其董事。
5.� 成都王府井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俐

注册资本：1,582.59 万元
注册地：成都
主营业务：电影放映、制片、发行；录像放映、制片、发行；录像放映制片；实业投

资；电子游戏；销售：音响器材、电子产品及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饮料、
定型包装食品、日用百货、服装、家俱、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建辅建材、鞋帽、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餐饮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职工监事任其董事。
6.� 南国影联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黄志强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深圳
主营业务：以放映电影为主，设大、中、小放映厅、录像室，并附设娱乐，经营桌

球、儿童娱乐、碰碰车、桥牌、健身房项目、酒吧、小卖部、写字楼及业务洽谈室、音乐
茶座、餐厅、设摄影（冲晒）服务部及的士高滚轴溜冰场、电子游戏机、卡拉 OK 娱乐
项目、美容发廊、音乐歌舞厅、电子游戏院、宾馆、商场和经销音像产品；利用自有媒
介和场地、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外广告；自有物业租赁。

关联关系：公司职工监事任其董事。
7.� 新南国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志强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注册地：深圳
主营业务：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

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电影放映；影院经营管理；音像
制品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餐饮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职工监事任其董事。
（四）符合《上市规则》10.1.6 第二款规定之关联方
1.� 新东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易荔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北京
主营业务：在位于新东安市场 5 层、6 层从事电影放映；向接受本公司服务的客

人零售定型包装食品、电影纪念品；制售冷热饮、微波加热定型包装食品；设计、制
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会议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原职工监事任其董事。
2.� 江苏东方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惠斌
注册资本：572 万元
注册地：南京
主营业务：电影发行、放映（流动）；影视产品开发；电影院改造及设备安装；电

影技术开发、应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预包装食品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原职工监事任其董事。
3.� 四川太平洋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惠斌
注册资本：806.1 万元
注册地：成都
主营业务：电影发行。 工程管理服务、项目投资、租赁业、广告业；商品批发与零

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票务代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其原董事长。
4.� 华夏天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曹忠民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注册地：北京
主营业务：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管理服务；经济贸易咨询。
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原任其董事长。
（五）符合《上市规则》10.1.3 第五款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

五款规定之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巴可伟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德忠
注册资本：1,500 万欧元
注册地：北京
主营业务：生产电子显示设备、集成电路产品；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软件产

品；开发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软件产品；开发电子显示设备、集成电路产品；自产
产品的咨询和服务；自有产品的租赁；销售自产产品；电子显示设备、相关软件和技
术进出口；批发电子显示设备、零配件、软件；电子显示设备及零部件的维修、维护、
保养服务；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业务。 生产电子显示设备、集成电路产品；计算机管
理信息系统、软件产品。

关联关系：持有公司控制子公司中影巴可 10%以上股份的法人。
（六）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与公司的前期同类交易执行情

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影视行业具有各环节专业细分、密切协作的行业特点。 基于公司的全产业链经

营属性，公司在影视制片制作、电影发行、电影放映和影视服务等业务领域与关联
方开展日常业务合作， 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
置。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日常关联交易不
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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